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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发改农经〔2020〕26号

迪庆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对迪庆州城镇
防洪工程（独克宗古城南延片区防洪
整治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

迪庆州水务局：
《迪庆州水务局关于请求对迪庆州城镇防洪工程（独克宗古城南延片区防洪整治项目）初步设计报告给予审查及审批的请示》（迪水发〔2020〕116号）收悉。州发展改革委依据《第十三届州人民政府第50次常务会议纪要》，组织专家对《迪庆州城镇防洪工程（独克宗古城南延片区防洪整治项目）初步设计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进行了审查，并报请州人民政府审核，原则同意该《报告》，现就有关事宜批复如下：
一、项目建设地点
[bookmark: _GoBack]迪庆州香格里拉市建塘镇东南片区。
二、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
迪庆州城镇防洪工程（独克宗古城南延片区防洪整治项目）建设内容为新建滞蓄湖、南干渠清淤及修复。滞蓄湖位于独克宗古城南延片区，滞蓄湖占地面积约74635平方米，蓄水量90000立方米，滞蓄湖工程包括进出水系统工程、挡墙工程、水体防渗工程、防洪抢险通道工程、栏杆工程、绿化工程；南干渠全长 5.55公里，新建管道1.74公里,垃圾、清淤修复段3.15公里，中间段0.66公里现状保留完好，本此不予治理。独克宗古城南延片区防洪治理工程防洪标准为10年一遇，工程等别为Ⅴ等，主要建筑物级别为5级。基本同意施工方法及施工总布置、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对策措施，基本同意施工进度计划安排。
三、投资概算
迪庆州城镇防洪工程（独克宗古城南延片区防洪整治项目）概算总投资 4499.56万元（蓄洪库4005.46万元，南干渠494.10万元），其中：建筑工程3566.41万元；金属结构设备及安装工程354.60万元；施工临时工程费60.13万元，独立费用266.07万元（建设管理费57.28万元，工程建设监理费89.83万元，质量抽检费21.58万元，审计费22.44万元，勘测设计费57.43万元，其他（工程保险费）17.51万元）；预备费 212.36万元，环境保护工程投资19.91万元，水土保持工程投资 20.08万元。
四、相关要求
请你局严格按照基本建设程序，抓紧开工前的准备工作，争取尽快开工建设；根据审查意见要求，进一步完善和优化工程设计；严格按照项目法人制、招标投标制、建设监理制、合同管理制及批复的设计文本，认真组织好项目实施，做好涉及的征地补偿和环境保护、水土保持工作，确保工程质量，按期完成工程建设任务。

附件：对《迪庆藏族自治州城镇防洪工程独克宗古城南延片区防洪整治项目初步设计》的评审意见 



                             迪庆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0年8月31日



























  抄送：州人民政府，州财政局，州审计局，州统计局，州生态环境局，
        州住建局，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迪庆州城乡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本委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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